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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四川省教育入学“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公安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管理机构:
现将《四川省教育入学“一件事”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2341]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202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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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入学“一件事”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四川省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工作要点〉的通知》（川办发〔2024〕14号）精神，统筹推进全省教育入学“一件事”工作提质增效，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四川省教育入学“一件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强化信息共享、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实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总体目标，切实提升义务教育入学办理效率，方便群众。
2、 受理条件
为确保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户籍地和非户籍地义务教育入学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户籍地入学证明材料：居民户口簿，根据需要提供不动产权证明。
（二）在非户籍地入学证明材料：居民户口簿和父母的居住证明、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根据需要提供不动产权证明。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7066]三、服务内容
在线核验涉及公安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的4类数据〔户籍信息、居住证信息、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信息、不动产权（房屋产权）信息等〕，实现4项材料免提交，25个要素免填写。申请人在四川省政务服务网或四川省基础教育招生升学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省升招系统”）查询报名结果。
四、办理流程
（一）线上办理流程
1.业务申请。申请人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或省升招系统，进入教育入学“一件事”办理专区，选择对应入学学段、报名类型（户籍、非户籍）后，查看办事指南，在线完成信息填报，系统自动核验户籍、居住证、社保缴费和不动产等数据。核验通过的，直接进入报名流程，申请人根据各地政策要求选择报名片区和报名学校，完成线上申报。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线上告知申请人。符合申请条件但是核验未通过的，线上告知申请人前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招生服务点，登记入学相关信息。
2.业务办理。申请人完成线上申请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动将办件信息推送至省升招系统。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人员根据申请人填报资料，完成审核，并出具办理意见。
3.业务信息反馈。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办结后，省升招系统向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动反馈办理结果等相关信息，供申请人查询，实现一体反馈。
（二）线下办理流程
1.业务申请。申请人前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招生服务点，登记入学相关信息，由招生工作人员将相关资料导入省升招系统，完成线下申报。
2.业务办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人员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本地政策，完成审核，并出具办理意见。
3.业务信息反馈。办理结束后，招生工作人员将办理结果录入省升招系统，由省升招系统向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自动反馈办理结果等相关信息，供申请人查询，实现一体反馈。
（三）档案管理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归档业务全流程的资料，包括事项受理、审核、结果等环节资料。
五、推进步骤
（一）方案实施阶段（2024年5月—6月）
根据数据核验需求，与公安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完成数据核验接口对接，实现户籍信息、居住证信息、社会保险参保缴费信息、不动产权（房屋产权）信息等数据的在线核验。完成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教育入学“一件事”情景引导设置，以及与省升招系统对接。
（二）业务办理阶段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7441]第一阶段:（2024年5月—8月）：申请人通过省升招系统提交报名入学申请，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办理，申请人通过省升招系统查询办理结果。办理结束后将结果通过接口方式同步到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第二阶段:（2024年9月以后）：申请人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交报名入学申请，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受理颁发，相关数据分发流转至省升招系统办理。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省升招系统进行审核办理，办理结束后，省升招系统将办理结果同步到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申请人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可查询办理结果。
六、职责分工
教育厅牵头负责教育入学“一件事”整体推进，梳理规范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材料，制定实施方案，联合有关部门优化服务，负责提供申请教育入学“一件事”相关的行业数据至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优化省升招系统与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负责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在“天府通办”APP等多端延伸；负责指导推动各地教育部门落地实施教育入学“一件事”，加强业务培训。
公安厅协同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配合做好实施方案制发、办事指南编制等工作；负责提供户籍（居住证）信息核验服务，保障数据核验质量和及时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协同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配合做好实施方案制发、办事指南编制等工作；负责提供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社保缴费基本信息核验接口，保障数据核验质量和及时性。
自然资源厅协同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配合做好实施方案制发、办事指南编制等工作；负责提供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不动产权（房屋产权）证书信息核验接口，保障数据核验质量和及时性。
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协同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配合做好实施方案制发、办事指南编制等工作；负责在四川政务服务网开设教育入学“一件事”主题专栏，并完成入学报名情境项配置，协调推进省政务一体化服务平台与省升招系统对接；优化对接模式实现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受理颁发，办件数据分发流转至省升招系统办理。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公安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管理机构按职责做好教育入学“一件事”落地实施，结合本地招生政策进一步优化相关工作，协同做好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线下受办工作，进一步规范本地招生入学秩序。
七、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配强工作力量，狠抓督促落实，确保教育入学“一件事”工作取得实效。各地各部门要健全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减少材料数量，提高工作效率。
（二）加强宣传推广。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电视、报纸、网站、微信、短视频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教育入学“一件事”政策举措，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切实服务好广大群众。
联系人：1.教育厅
孙  红 028-86110084
2.公安厅
刘文杰 028-86301032
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张  扬 18802808256
4.自然资源厅
邵振超 18000572186
5.省政务服务和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陈  玲 028-86935231

附件：1.教育入学“一件事”审批人员操作指南
2.教育入学“一件事”申请人办事指南
3.教育入学“一件事”数据查询验证清单
4.教育入学“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5.教育入学“一件事”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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